
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字第4101842026GG0036658（交通）

建设工程(交通)规划许可证附件

项目名称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东海路（兖州路-青州大道）道路工程

东海路（兖州路-青州大道）项目地点

项目类别 永久临时 永久 街坊号 公用专用 公用

建设规模 3200.55(米) 投资类别

施工期限 至 依据文件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局单位名称：

核准建设工程明细表

路名
起点
位置

终点
位置

长度
(m)

道路横断面
形式

道路横断面
尺寸

车行道
面积
(㎡)

人行道
面积
(㎡)

隔离带
面积
(㎡)

道路
形式

东海路
（兖州路-
浮清河）

K0+062 K0+082.5 20.5 60m=3m（人）+4m（非
）+4.5m（绿

）+15m（机）+7m（绿
）+15m（机
）+4.5m（绿

）+4m（非）+3m（人
）

主干路

东海路
（浮清河-
青州明渠

）

K0+162.5 K3+342.55 3180.05 60m=3m（人）+4m（非
）+4.5m（绿

）+15m（机）+7m（绿
）+15m（机
）+4.5m（绿

）+4m（非）+3m（人
）

主干路

遵守事项：

       1.建设工程施工前，须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按照规划许可内容放线。
2.建设工程结构层或桥梁桩基施工前(场地内应保存好固定的放线标志)，必须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验线。
3.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，必须向我局申请规划核实。
4.应做好施工组织，尽量减少对交通及群众生活的影响。
5.处理好与相关道路及临街单位出入口的衔接，满足无障碍设施的通行要求。
6.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，工程管线应与道路同期施工，避免重复性建设。
7.本证自取得之日起满一年，建设工程未依法办理相关开工手续的，该证自行失效。
8.本证确需延期的，应当在期限届满三十日前向我局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可延期一次。延期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。
9.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，必须向我局报送竣工验收资料。
10.按照技术管理规定，城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干线道路应设置公交港湾停靠站。
11.工程设计和施工应满足海绵城市相关要求。
12.本工程K0+082.5～K0+162.5段为东海路跨浮清河桥涵段，不在本次建规证办理范围；

领证人： 发证机关：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
和规划局

领证日期： 发证日期： 2026年06月02日


